
1

证券代码：600884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1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持股被司法裁定执行

暨权益变动触及 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24.85%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23.37%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 本次执行裁定的基本情况

2025 年 2 月 24 日，因上海海毅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上海海毅公司”）

与杉杉控股有限公司、杉杉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杉杉集团”）、宁波朋泽贸易有

限公司、宁波市鄞州捷伦投资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

民法院（下称“青岛中院”）作出（2025）鲁 02 执 343 号之三执行裁定书，裁定

将杉杉集团信用账户中的 65,230,000 股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股票予以强制平仓，平仓数量以了结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广福街证券

营业部（下称“国泰君安”）对杉杉集团的融资融券所产生的债权为限；在平仓

处置了结后，将杉杉集团信用账户的剩余股票、资金等全部划转到杉杉集团名下

普通账户，同时将该普通账户内的资金、股票及孳息等全部予以冻结，并全部划

拨至申请执行人上海海毅公司名下；每股股票按划拨过户前一交易日收盘价计算，

以抵偿杉杉集团相应债务，该股票的所有权自裁定送达上海海毅公司时起转移。

2025 年 2 月 24 日至 2025 年 2 月 25 日，国泰君安对杉杉集团信用账户持有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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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司 31,945,400 股股份进行强制平仓处置。强制平仓处置后，杉杉集团信用

账户持有的剩余公司 33,284,600 股股份于 2025 年 2 月 26 日被划转至杉杉集团

普通账户内，并于 2025 年 2 月 27 日被青岛中院采取冻结措施。

2025 年 2 月 25 日，杉杉集团被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裁定重整，并

指定管理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杉杉集团对上述执行

裁定提出书面异议。青岛中院于 2025 年 7 月 25 日作出（2025）鲁 02 执异 274

号执行裁定：驳回杉杉集团的异议请求。杉杉集团不服该执行裁定，向山东省高

级人民法院（下称“山东高院”）申请复议。山东高院于 2025 年 12 月 17 日作出

（2025）鲁执复 329 号执行裁定：驳回杉杉集团的复议申请，维持青岛中院（2025）

鲁 02 执异 274 号执行裁定。

二、 本次执行裁定涉及的股份情况

本次执行裁定涉及的股份为杉杉集团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33,284,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8%。

经杉杉集团查询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系统获悉，2026 年 1 月 13

日，上述股份已解除冻结，并完成非交易过户登记手续。本次股份过户登记完成

后，杉杉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287,012,1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76%；杉杉集

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 525,724,32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37%。

对于上述权属争议股份，杉杉集团管理人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申

请执行监督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之规定向山东高院的上级法院最高人民

法院申请执行监督。

三、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

人的身份

√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 其他 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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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

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30212144520398N

□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宁波朋泽贸易有限公

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

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30206MA281M5A75

□ 不适用

杉杉控股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间接)/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

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100007664793857

□ 不适用

郑永刚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

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四、 权益变动触及 1%刻度的基本情况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

（万股）

变动前比

例（%）

变动后股数

（万股）

变动后比

例（%）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杉杉集团有

限公司
32,029.6700 14.24 28,701.2100 12.76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其他：执行法院裁定

2026/01/13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宁波朋泽贸

易有限公司
20,526.4756 9.13 20,526.4756 9.13 / /

杉杉控股有

限公司
3,279.2203 1.46 3,279.2203 1.46 / /

郑永刚 65.5267 0.03 65.5267 0.03 / /

合计 55,900.8926 24.85 52,572.4326 23.37 -- --

注：尾数差异系小数点四舍五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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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其他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主要系杉杉集团部分持股被司法裁定执行所致，不触及要约

收购，预计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管理造成影响。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

公司股东因司法强制执行导致减持股份的，如通过司法扣划、划转等非交易过户

方式执行的，受让方在受让后 6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并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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